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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 旅 行 代 理 商 條 例 》  

(第 21 8 章 )  

 

《 2016 年旅行代理商 寬免費用 規例》 

引言  
 
 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行 政 長 官 指

令 訂 立 附 件 A 所 載 的《 20 16 年 旅 行 代 理 商 寬 免 費 用 規 例 》 《 規

例 》 。  
 
 
理據  
 
2 .    鑑 於 香 港 鄰 近 旅 遊 地 區 競 爭 激 烈 ， 而近 月 本 地 發 生 的 不 幸 事 件

亦 有 損 我 們 「 好 客 之 都 」 的 國 際 聲 譽 香 港 旅 遊 業 極 待 支 援 。  
 
3 .    經 歷 十 年 增 長 後 香 港 入 境 旅 遊 業 的 生 意 自 二 零 一 五 年 年 中

起 一 直 經 歷 大 幅 下 調 。 入 境 旅 客 人 數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第 三 、 四 季 按 年

分 別 減 少 6 .4 %和 8 % 以 致 二 零 一 五 年 全 年 旅 客 人 數 較 二 零 一 四 年 減

少 2 . 5 %。出 境 旅遊 業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的 表 現 相 對 較 佳 首 季 整 體 業 務 比

二 零 一 四 年 首 季 有 13 .1 %的 增 幅 惟 其 後 增 幅 持 續 收 窄 二 零 一 五 年

全 年 較 二 零 一 四 年 增 幅 只 有 7 . 9 %。全 球 經 濟 情 況 易 變 難 測 之 際 香 港

鄰 近 地 區 競 爭 激 烈 加 上 內 地 旅 客 外 遊 模 式 轉 變 展 望 二 零 一 六 年

香 港 入 境 和 出 境 旅 遊 業 均 前 景 黯 淡 。 旅 遊 業 界 需 要 短 期 財 務 支 援 。  

4.  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為 應 對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沙 士 疫 症

爆 發 的 影 響 政 府 推 行 多 項 支 持 經 濟 的 紓 緩 措 施 包 括 免 除 旅 行 代 理

商 牌 照 費 用 和 其 他 牌 費 例 如 食 肆 、 酒 店 和 旅 館 的 牌 照 費 用 為 期 一

年 。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為 應 對 經 濟 不 景 和 人 類 感 染 豬 流 感 事 件 的 影 響

政 府 推 出 紓 援 措 施 包 括 免 除 旅 行 代 理 商 等 多 項 牌 照 費 用 為 期 一 年 。

在 二 零 一 五 年 旅 遊 業 界 備 受 歷 時 兩 個 半 月 的 佔 領 運 動 所 影 響 政 府

免 除 旅 行 代 理 商 多 項 牌 照 費 用 半 年 以 支 援 業 界 。  
 
5 .    由 於 上 述 第 3 段 所 提 及 的 不 利 因 素 預 計 會 影 響 業 界 一 段 較 長

甚 或 持 續 不 斷 的 時 間 是 以 建 議 中 的 寬 免 措 施 為 期 一 年 。 下 文 第 6 段

所 載 的 寬 免 費 用 建 議 是 恰 當 和 相 稱 的 。  

A 



2 

 
《規例》  
 
6 .  為 免 除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九

日 期 間 (寬 免 期 ) 根 據 《 旅 行 代 理 商 規 例 》 附 表 1 旅 行 代 理 商 須 繳 付

的 某 些 費 用 藉 以 落 實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財 政 年 度 財 政 預

算 案 公 布 的 部 分 短 期 措 施 以 減 輕 旅 遊 業 界 經 營 成 本 現 建 議 –  

 

( a )  如有旅行代理商牌照(牌照 )申請是在寬免期內提出的 則 全 數 免

除 該 項 申 請 的 費 用 63 0 元 ( 1) ;  

( b )   如 某 首 發 牌 照 的 有 效 期 或 牌 照 續 期 的 有 效 期 在 寬 免 期 內 開

始 則 免 除 該 牌 照 費 用 或 該 牌 照 續 期 費 用 最 高 總 額 為 5 , 82 0
元 [即 (每 月 )  48 5  元 x  12] ( 2) ;   

( c )  如 修 訂 某 牌 照 允 許 自 寬 免 期 內 的 某 日 起 在 一 個 增 設 的 地 址

經 營 旅 行 代 理 商 業 務 則 全 數 免 除 該 修 訂 牌 照 費 用 6 65 元 ( 3) ;
以 及  

( d )  如 某 牌 照 複 本 顯 示 的 牌 照 有 效 期 或 牌 照 續 期 的 有 效 期 在 寬 免 期

內 開 始 或 某 增 設 分 行 地 址 獲 允 許 自 寬 免 期 內 的 某 日 期 起 經 營

旅 行 代 理 商 業 務 而 發 出 牌 照 複 本 是 供 該 分 行 展 示 的 ( 4) 則 發

出 有 關 複 本 ( 5)的 費 用 92 5 元 獲 全 數 豁 免 。  
 

7 .  《 規 例 》是 根 據《旅 行 代 理 商 條 例 》 第 2 1 8 章 第 5 0( 2 )條 和

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第 1 章 第 29 條 訂 立 的 。 《 旅 行 代 理 商 規 例 》

附 表 1、 第 21 8 章 第 5 0 條 及 第 1 章 第 2 9 條 見 附 件 B。  
 
8 .  如 上 文 第 6 段 所 述 規 例 旨 在 寬 免 在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

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期 間 根 據 《 旅 行 代 理 商 規 例 》 旅 行 代 理 商

須 繳 付 的 某 些 費 用 。 建 議 中 的 寬 免 期 緊 接 現 時 於 《 201 5 年 旅 行 代 理

商 寬 免 費 用 規 例 》 (2 01 5 年 第 1 30 號 法 律 公 告 )下 由 二 零 一 五 年

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的 寬 免 期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 註 ( 1)  此 項 費 用 為 《 旅 行 代 理 商 規 例 》 附 表 1 (附 表 1 )第 1 項 指 明 的 費 用 。  

( 2)  附 表 1 第 2 項 指 明 牌 照 費 用 或 牌 照 續 期 費 用 。 根 據 該 項 在 該 牌 照 或 獲

續 期 的 牌 照 的 有 效 期 內 每 月 須 繳 付 款 額 4 8 5 元 。  

( 3)  旅 行 代 理 商 如 欲 於 增 設 地 址 開 設 分 行 須 申 請 修 訂 牌 照 以 增 加 新 設 的 營

業 地 址 。 附 表 1 第 4 ( a )項 指 明 須 就 該 項 修 訂 而 繳 付 的 費 用 該 費 用 款 額

現 為 6 6 5 元 。  

( 4)  旅 行 代 理 商 的 牌 照 一 經 續 期 該 旅 行 代 理 商 須 就 每 間 分 行 申 請 其 獲 續 期

牌 照 的 複 本 。 須 就 發 出 該 複 本 而 繳 付 的 費 用 亦 為 附 表 1 第 5 項 指 明 的 費

用 。 同 樣 牌 照 一 經 修 訂 以 增 加 分 行 地 址 該 旅 行 代 理 商 須 申 請 獲 修 訂 的

牌 照 複 本 供 該 新 分 行 之 用 。  

( 5)  旅 行 代 理 商 須 申 請 牌 照 複 本 以 供 在 分 行 地 址 展 示 。 附 表 1 第 5 項 指 明

須 就 發 出 該 複 本 而 繳 付 的 費 用 該 費 用 款 額 現 為 9 2 5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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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9 .  如 議 員 批 准 訂 立 有 關 規 例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– 

 

刊 登 憲 報           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 

 

提 交 立 法 會 進 行  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 

先 刊 憲 後 審 議 程 序  
 

《 規 例 》 生 效  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

 

 
建議的影響  
 
1 0 .  建 議 符合《基本法》 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不會影響《 旅 行

代 理 商 條 例 》及 其 附 屬 法例現有條文的現 行 約束力。建 議 將 會 使 政 府 損

失 約 1 , 14 0 萬 元 收 入 但 對公務員、經 濟、生產力、家庭、性別議題、環

境或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1 1 .  預 計 旅 遊 業 界 會 普 遍 歡 迎 這 項 財 務 援 助 建 議。在 財 政 預算 案 演

辭 公 布 上 述 寬 免 安 排 後 並 無 引 起 異 議 鑑 於 有 關 安 排 對 民 生 並 無 直 接

影 響 而 對 政 府 收 入 的 影 響 亦 極 為 輕 微 所 以 我 們 認 為 無 須 就 此 項 短

期 措 施 諮 詢 公 眾 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1 2 .  規 例 一 經 制 定 將 會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刊 憲 同 日 發 出

新 聞 稿 並 另 行 通 知 旅 行 代 理 商 寬 免 安 排 的 詳 情 。  
 
 
查詢  

1 3 .   如 有 查 詢 請 與 旅 行 代 理 商 註 冊 主 任 歐 浩 華 先 生 聯 絡 電 話

3 1 51  7 93 8 .  

 
 
 
 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  
 












